
对于物业费欠交问题，物业公司也应遵循合

法途径进行催收：

第一步：履行书面催告义务

向欠费业主送达书面的 《物业费催交通知

书》，明确应交金额、期限及法律后果。

第二步：进行再次沟通协商

在催告期满后，可尝试与业主进行进一步沟

通，解释持续欠费可能引发的法律诉讼、产生违

约金乃至影响个人信用等后果。

第三步：提起仲裁或诉讼

经协商催告均无果的，物业公司应依据合同

约定或法律规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业主支付欠付的物业

费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需在合理范围内）。

第四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取得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后，若业

主仍不履行，物业公司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通过查封、扣押、冻结乃至拍卖被执行人

财产等方式实现债权。

通过厘清权利边界，各方均依法行事，方能

构建和谐、规范的社区居住环境。

第一步：全面固定证据

包括物业发出的断水断电书面通知、相关工

作人员的言论录音录像；与物业就此问题进行沟

通的全部记录 （用以证明侵权行为与催费直接

相关）；以及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实际损失凭证

（如在外临时居住的租金发票、购买应急水电的

支出、因此产生的必要交通费、医疗记录等）。

第二步：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优先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向项

目所在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物业科）、街道

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正式投诉反映，要求

行政机关责令物业公司立即停止侵权、恢复服务。

第三步：发出正式律师函

若行政投诉后问题仍未解决，可委托专业律

师向物业公司发出 《律师函》。函中应明确指出

其行为的违法性质、所违反的具体法律条款，并要

求其在限定期限内恢复服务、赔偿损失。律师函

能起到正式警示作用，常能促使对方正视问题。

第四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

如物业公司在律师函警告后仍拒不改正，业

主应果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可包括：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恢复供水供

电、开放电梯门禁正常使用）；

2.判令被告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如额

外的租金、误工费、其他实际支出等）；

3.判令被告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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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法拍房买受人须承担前业主欠费，否则

物业可停供

即使拍卖公告中载明物业欠费由买受人承

担，物业公司也应通过协商或诉讼向现业主（买受

人）主张债权，而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提供或中断基

础服务。

误区二：未交纳装修保证金，物业可限制装修或

停水停电

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必须交纳装修保证金。即便

物业服务协议中有相关约定，物业也仅能通过催告

或诉讼等方式主张该笔款项，无权采取停水停电、限

制材料运输或人员进出等侵权手段来强迫交纳。

误区三：对长期恶意欠费业主，物业可采取“特

别措施”

即使业主欠费时间长、数额大，物业公司也必须

遵守法律底线。对于恶意欠费行为，物业的正确途径

是收集证据，通过诉讼获得生效法律文书后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任何自行实施的断水断电等行为，仍属

违法，业主有权要求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三种误区
这些情况下物业也不能断供或限制

合法催费四步走
业主欠费，物业应该这么做

四步维权
被物业侵权，业主可以这么做

物业公司无权以催交物业费、装修保证金等为

由，采取停止供水供电、限制电梯使用或停用门禁系

统等措施。即便业主存在欠费行为，此类做法也因直

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对此有明确规定：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

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而电梯、门禁等作为小区的共有部分，其设施属

于全体业主共同管理。物业公司仅承担管理维护的

职责，无权单方面限制业主对其进行合理使用。业主

基于物权享有的共有部分使用权，不因物业费交纳

状况而丧失。

物业这些行为均属违法

本报记者 孟丽

小区物业费该怎么交？物业催交有哪些规

矩？遭遇断水断电、限制电梯使用等 “硬核催

收”该怎么办？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请教了晨报

法律援助团成员单位———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

张玉龙律师，他给出了详细解答和建议。

张玉龙律师给了大家几点温馨提示，业

主和物业都要注意：

业主欠交物业费确实构成违约，但物

业不能用“停服务”来对抗，双方权利义务

是对等的；水电气供应是业主和公共服务

企业的事，跟物业没关系，电梯门禁是业主

共有，不能和物业费捆绑；业主要是对物业

服务不满意，能协商、投诉或起诉，但不能

恶意欠交物业费，不然自己也会承担违约

责任。

“物业和业主本是互利共赢的关系，物

业按合同提供服务，业主按时交纳合理费

用，才能共建和谐小区。要是遇到违法催收，

业主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合法维护自己

的权益。”张玉龙律师表示。

双方权责要分清
维权不能越界

物业明明是为了催交欠费，为啥违法？其核心在

于不同法律关系的边界必须得到遵守：

（一）服务与收费属双务合同关系，不能以自行

停止服务作为对抗

物业服务合同本质上是双方互负义务的合同。

业主欠费构成违约，但物业公司不能以“停止提供

服务”的方式进行自力对抗。这类似于一般合同中，

一方违约时，另一方应寻求法律救济而非擅自采取

行动。法律为物业指明的合法催交路径仅有两种：一

是催告业主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二是通过提起诉讼

或仲裁主张权利。

（二）水电等供应是独立公共服务，物业无权处置

水、电、燃气等资源的供应，是业主与相应的供

水、供电等专业公司之间建立的独立合同关系。物业

公司仅是社区的管理服务方，并非供应主体，根本不

具备中断这些公共服务的合法权利。即便物业代收

代缴相关费用，其角色也只是受托方，无权因物业费

纠纷而擅自停供，否则既侵害业主权益，也可能违反

其与公用事业单位之间的约定。

（三）对共有设施，业主享有法定使用权

电梯、门禁等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物权编的

规定，业主对共有部分依法

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物业

公司的职责在于维护设施的

正常运行，而非将使用权作

为催费工具。将共有设施的

使用与物业费交纳捆绑，实

质上是超越了管理权限，侵

害了业主的共有权。

法律为何禁止物业“以停促交”？

■律师说法

关于物业费
这些事
你得知道


